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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11 時 54 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為了捍衛臺灣的

主權跟安全，我們國防弟兄必要的裝備，乃至於能夠跟得上符合保家衛國重要的軍

備，我們一定是全力支持。 

 

主席：請國防部嚴部長說明。 

 

嚴部長德發：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 

 

黃委員國昌：但是在這個的同時，我們納稅人的錢是怎麼花的，我們就要把關了，

這是我們作為立法委員的職責。我先向部長要一個承諾，就是這個新型戰機採購特

別條例裡面每一分編的錢都不會被挪用，你可以承諾嗎？ 

 

嚴部長德發：是，不會被挪用。 

 

黃委員國昌：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呢？我之前在追慶富獵雷艦弊案的時候，我發現

一件很誇張的事，就是國防部用預算留用的方式，把本來要給 F-16 的 14 億元

拿去搞慶富獵雷艦弊案，這個部分之前兩個會期我就已經質詢過了，我希望這件事

情，國防部要深切檢討，不要來立法院時說這個錢要買什麼東西，結果實際上你們

等到預算通過以後，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自己在那邊搞留用，而現在這個是

因為要以特別預算的方式，所以絕對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對吧？ 

 

嚴部長德發：是，不會！不會！ 

 

黃委員國昌：下一個問題，我對於國防部在辦理法律顧問聘任採購案，即你們有一

些法律問題要問法律專家，我都同意啊！但是錢這樣花我看不下去，什麼叫做錢這

樣花我看不下去？期間兩年、契約金額 240 萬元，委外去找律師提出專業的法律

意見，這有必要，我也同意，我自己也幹過律師，但我看到這個浮報的時數跟工作

的成果，讓我現在都想轉行了，當國防部的專案法律顧問就好了，我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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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請部長看一下，2017 年 5 月核報工時 80 小時、金額 24 萬元，而 80 小

時是什麼概念？一個法律人每天很專心做 8 小時都不要上廁所、不要喝水，1 個

月連續做 10 天，然後領 24 萬元，結果工作成果中所提的法律意見，部長知道

有幾頁嗎？部長，我跟您報告，就是兩頁，國防部錢太多嗎？錢可以這樣花嗎？部

長，看了以後你有什麼感想？國防部是這樣在花納稅人的錢嗎？ 

 

嚴部長德發：我請空軍劉參謀長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劉參謀長說明。 

 

劉參謀長任遠：主席、各位委員。關於這個事情，當初結報的文件，也是我們按照

規定來審整個合約…… 

 

黃委員國昌：先停一下，你說的是實質的問題，整個結報的文件按照你們的規定在

那邊審查，怎麼審呢？我看完契約以後，發現你們就是承辦人員說 OK 就 OK 

啊！但是作為一個實質在監督納稅人的錢該怎麼花的立法委員，剛好我又是法律

人，在看到你們錢是這樣花之後我快休克了，24 萬元弄出兩頁的法律意見，這是

在寫什麼曠世鉅作？你說你們有審查，這非常好，這就是我今天的問題啊！你們是

閉著眼睛審查嗎？ 

 

劉參謀長任遠：有關審查的部分，我們是有逐級按照規定在審。 

 

黃委員國昌：非常好，有逐級按照規定在審，但問題就來了，這麼多人在審，每個

人看到兩頁、發這麼多錢出去大家都覺得很 OK？錢應該這樣花？ 

 

劉參謀長任遠：有關請款浮報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移送司法…… 

 

黃委員國昌：先停一下，你們移送司法的是什麼部分？請講清楚，也請部長仔細

聽，這個事情我已經給你們空軍有說明的機會了，結果我後來在跟他們要資料的時

候，竟繼續跟我打太極拳、文過飾非，我為什麼今天要在這邊質詢，就是我要求部

長親自下去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繼續給你們看，10 月、11 月總共核報

的工時是 170 小時，有採取過計時收費的律師看到這個數字，兩個月 170 個小



時的 billing hours，大家都嚇一大跳，結果我們國庫花了 51 萬元，讓他們寫了

一個利益迴避的法律意見書，共 28 頁，裡面有一堆全部都在介紹基本的觀念。

接下來的 84 個小時、25 萬 2,000 元，針對監察院給你們提出的糾正意見，他們

提出意見 20 頁，也花了 25 萬 2,000 元，納稅人的錢是這樣花的嗎？而且後面

越來越誇張了，因為你們前面根本不設防，就是隨便丟個東西出去，不僅時數沒有

在審，還層層核章，每個人都閉著眼睛在審，真的是越來越誇張了。第七期和第八

期是 48 萬 8,400 元、37 萬 8,000 元。你們的每一份法律意見書，我都看過

了，這個錢真的太好賺了！花那麼久的時間寫出來的東西，竟然是這個樣子，每一

次從國庫搬走幾十萬元，最後就開始浮報，終於有了新的承辦同仁，也真的有人提

出來問「怎麼會這麼誇張」。按照你們本來的標準，第七批他報 164 小時會順利

通過，結果被人家攔下來了，真的有人開始在審了，最後准了 38 個小時，縮水

剩下四分之一。問題是你們之前怎麼審的？還糊弄我說有徹查，有移送檢調，可是

我發公文問國防部，得到的結果是「查無不法，僅僅是履約爭」這樣的回覆，真的

是讓人看不下去。請部長親自承諾本席會徹查到底，由國防部自組專案小組，針對

這個契約，每次履約花了多少錢？工作成果是什麼？有哪些人蓋章？組專案小組去

調查出來，部長能否做此承諾？ 

 

嚴部長德發：我們會由總督察長室組專案小組，按照委員剛剛所提供的資料再去

查。 

 

黃委員國昌：我最後再讓部長看一個資料，人家認真的在把守納稅人的錢，結果那

個律師在辦理複驗以前，還去找他關說「我也是軍職退伍的，做國軍的案子很多，

包括海軍跟國防部的都有，你是第一個判定我驗收不合格的。」「我也認識很多大

哥，但是我不想找他們，我也查過你的底了。」這個是什麼國防部的文化？背後有

大哥、跟國防部的人很熟，就可以叫胡搞瞎搞嗎？這些我都有白紙黑的證據。國防

部跟我們要預算，支持國軍、支持國防，我百分之百認同，問題是，錢可以這樣花

嗎？部長需要多久的時間去調查？ 

 

嚴部長德發：回去之後，我們會找總督察長來評估，重新檢討後，再跟委員說明。 

 

黃委員國昌：這件事情已經很久了，我上次就私底下跟你們講，給你們機會自己檢

討，都過了幾個月，最後給我的公文叫作「履約爭議」，真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需要多久？ 

 

嚴部長德發：請委員給我們兩個禮拜的時間。 

 

黃委員國昌：好。 


